
提供虚假的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方
式取得许可证明文件的检查标准

一、检查对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二、检查方法

查验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饲料添加剂批准文

号等许可证明文件信息。

对照资料进行现场检查，查看机构人员设置、厂区布局

设施、生产工艺设备、质量检验管理制度等情况。

查看饲料添加剂产品配方、质量标准、产品标签、自检

报告等情况。

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及其他有关资料。

询问有关人员。

三、判定标准

存在提供虚假的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方式得许

可证明文件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应当责令改正，

并立案调查。

四、说明

1. 许可证明文件：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饲料、

饲料添加剂进口登记证，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以及

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的统称。

2. 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饲料、饲料添加剂进



口登记证由农业农村部审批，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以及饲

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由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审批。

3. 虚假的资料、样品是指为取得许可证明文件而提供

的不真实的材料。

4. 其他欺骗方式是指以其他虚假的行为掩盖事实真

相，从而获得许可证明文件的行为。

五、附件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 申请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申

请人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审查；审查合格的，

组织进行现场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核发生产许可证的决定。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

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申

请续展。

第十六条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取

得生产许可证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

部门按照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核发相应的产品

批准文号。

第三十六条 提供虚假的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



方式取得许可证明文件的，由发证机关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

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申请人 3 年内不得就

同一事项申请行政许可。以欺骗方式取得许可证明文件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

第五条 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

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饲料管理部门）提出产品批准文号申

请，并提交以下资料：

（一）产品批准文号申请表；

（二）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三）产品配方、产品质量标准和检测方法；

（四）产品标签样式和使用说明；

（五）涵盖产品主成分指标的产品自检报告；

（六）申请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的，还应当提供省级

饲料管理部门指定的饲料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主成分指标

检测方法验证结论，但产品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除外；

（七）申请新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的，还应当提供农

业部核发的新饲料添加剂证书复印件。

第六条 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核查。



审查合格的，通知企业将产品样品送交指定的饲料质量检验

机构进行复核检测，并根据复核检测结果在 10 个工作日内

决定是否核发产品批准文号。

产品复核检测应当涵盖产品质量标准规定的产品主成分

指标和卫生指标。

第七条 企业同时申请多个产品批准文号的，提交复核检

测的样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申请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的，每个产品均应当

提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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